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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因應社會多元化之發展趨勢，並統合本校相關師資、設備與課程，以增加

選課彈性，俾讓學生有系統研習跨領域之課程，進而提昇學生就業競爭力，

特依本校學則第四十二條訂定「中國醫藥大學學分學程暨微學程設置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各院、系或中心可依本辦法規劃及開設跨院、系之學分學程或微學程(以下簡

稱學程)，提供本校或他校學生修讀。 

第三條 各學程之設置，由院、系委任學程負責教師，配合相關教學單位，擬訂學程

設置宗旨、課程規劃與審議、應修科目、學分數及其相關規定，提經系、

院、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各學程得訂定修讀之資格及人數限制。 

第四條 學程應修科目與學分須符合下列條件： 

一、學分學程：應修學分數為15-20學分，應修科目至少有6學分不屬於學生

主修、輔系、雙主修或其他學分學程之必修科目。 

二、微學程：應修學分數為8-12學分，應修科目至少有4學分不屬於學生主



 

修、輔系、雙主修之必修科目。 

第五條 學生於在學期間(不包括延修)申請修讀學分學程，應至學生資訊系統線上申

請，經學程及教務處審核通過後，自下一個學期起加修學程。惟申請修讀微

學程者，得免申請程序。 

申請跨校修讀學程者，須經本校及他校之同意，並依本校「校際選課辦法」

至他校修讀。 

修讀學程之學生，每學期均應依本校公告之選課規定辦理選課，並受修習學

分數上限之限制；其畢業應修最低學分數不因修讀學程而改變。 

第六條 修讀學程之學分得併計於畢業學分中，惟修業年限應受下列規範： 

一、修讀學分學程之學生，已符合原學系、所畢業資格，但尚未修滿學分學

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將自動延長修業年限，至多以2年為限，但總修

業年限仍應符合大學法修業年限規定。如不延長修業年限者，須線上申

請放棄修讀，經學分學程及教務處核准後，始得畢業。 

二、修讀微學程之學生，不得以修習微學程做為申請延長修業年限之理由。 

第七條 修畢各學程所規劃之課程者，得於線上申請學程核發，經學程及教務處審核

通過後，於授予學位或離校時，一併核發學程證明書。 

已畢業或離校者不得再申請核發學程證明書。 

第八條 各學程每學年應檢討所開設學程之實務性與必要性，適時修訂及調整課程內

容。因故須終止實施（如連續2學年無學生申請修讀該學程），應於終止前1學

期提具終止說明書，內容包含修讀學生之配套措施），並經校課程委員會及教

務會議通過後，方可終止實施。 

第九條 修讀各學程學生，所修課程需另行開班者應繳交學分費。 

第十條 本辦法如有其他未規定事項，均依照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